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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第六十九年 

议程项目 110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14年 8月 28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醒你注意以下信息： 

 自叙利亚发生悲剧事件以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直坚持不懈地向联合国

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报在本国领土上活动的武装恐怖主义团体持续犯下

的野蛮恐怖主义行为。这些团体大多与基地组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叙利亚政府向秘书处、安全理事会及其各反恐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和文件清晰

显示，某些阿拉伯国家、本区域国家及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支持、资助、培训、武

装和窝藏这些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发挥破坏性作用。这些国家从世界各地招募数以千

计的恐怖主义极端分子和犯罪雇佣兵，将他们带到邻国的训练营内，再运送进入叙

利亚领土。西方各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沆瀣一气。土耳其政府、邻国境内有影响力

的政治运动和派系、以及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则继续为此提供便利。 

 叙利亚危机现已持续三年多。恐怖主义影响到数百万叙利亚人。国家机构和

能力，包括基础设施、礼拜场所、博物馆、文物、工厂、医院、学校、能源设施

和每个叙利亚公民，无论平民、士兵还是执法人员，都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叙利

亚政府一再呼吁安全理事会负起责任，对那些支持恐怖主义攻击叙利亚的国家政

府予以追究，还敦促安全理事会劝告这些国家政府遵守安全理事会反恐决议并停

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然而，安全理事会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阻挠了这方面的

所有努力。这种情况加剧了恐怖主义祸害，使其得以发展壮大，伊拉克和黎凡特

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阵线等恐怖主义组织也构成更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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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义实体已经发展壮大，在叙利亚与邻国之间相互蔓延。世界各国对外

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一些在安全理事会中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可耻角色越来越

关切，这些国家对加剧中东的恐怖主义威胁负有责任。因此，尽管姗姗来迟，安

全理事会最近还是开始采取行动，通过了关于非法石油贸易成为叙利亚和伊拉克

境内恐怖分子收入来源问题的 2014 年 7 月 28 日主席声明(S/PRST/2014/14)，随

后又通过了第 2170(2014)号决议。 

 在这方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要强调以下几点：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 2014 年 7 月 28 日主席声明

(S/PRST/2014/14)，并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提出这一倡议。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打

击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及其兄弟国家伊拉克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努

斯拉阵线和所有其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2170(2014)号决议。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将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2170(2014)号决议，该决

议符合叙利亚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立场，也符合叙利亚关

于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对那些通过提供资金、武器、装备、培训或后勤支

助支持恐怖主义，放纵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和极端主义塔克菲里教令的国

家政府进行责任追究的反复呼吁。这些国家政府的身份众所周知。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准备参加区域和国际反恐合作，包括双边合作

以及通过国际或区域联盟进行合作。叙利亚政府欢迎这方面的任何真诚

和真心举措，但强调必须避免双重标准，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一边谈

论打击恐怖主义，一边继续努力削弱正在对抗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

主义团体的叙利亚及其经济和军队，是毫无意义的。 

– 第 2170(2014)号决议重申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此，根据该决议在叙利

亚境内开展的任何国际或区域反恐努力都必须与叙利亚政府事先协调

和充分合作，叙利亚政府拥有国家主权，而且具备在本区域成功反恐所

需的能力和专才。 

– 第 2170(2014)号决议没有授权任何国家或国际当事方对任何国家采取

单方面行动。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以任何借口开展的任何军事行

动，如果未与叙利亚政府事先协调和充分合作，均应被视为侵略行为，

叙利亚政府有理由对此行使主权权利。 

– 叙利亚政府再次强调，联合国及其所有会员国都必须依照安全理事会相

关决议，特别是第 1267(1999)、1989(2011)、1373(2001)、1540(2004)、

1624(2005)、2161(2014)和 2170(2014)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开

展反恐合作和协调。各国必须协力打击恐怖主义祸害，防止武装团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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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信技术、因特网、社交网站、电视和电台进行煽动、筹款、宣传和

招募。各国必须阻断这些团体的资金来源，特别是取缔在西方和某些海

湾国家的所谓慈善协会；确保边界安全；交流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

员的信息；对那些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武器、培训、安全庇护和鼓励

的国家政府，包括通过与任何宗教都毫无关联的极端主义塔克菲里教令

向恐怖分子提供鼓励的国家政府进行责任追究。各国必须追究与恐怖主

义团体直接、间接或通过中介开展商业往来的所有政府、机构、公共或

私营企业和个人的责任，特别是在石油领域。 

– 叙利亚政府申明，这些措施对于打击以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以及与基

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企业和实体为代表的恐怖主义至关重要。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相邻国家必须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和协调。相反，清除这两

个恐怖主义网络及其附属团体，显然不可能通过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或者发动任何可能的外国空袭来实现。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强调指出，打击恐怖主义和实现区域及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最佳办法，不是对以色列支持被占叙利亚戈兰隔离区武装恐怖

主义团体的行为视而不见。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单方面胁迫性经济措施，

不邀请叙利亚政府参加国际和区域反恐会议或者参与大会新一届会议

期间高级别反恐活动的规划，也对此毫无帮助。 

– 叙利亚政府已请求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和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将伊斯兰阵线和叙利亚境内其他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主

义实体列入与该网络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名单。叙利亚政府重申，该委

员会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相关委员会必须履行反恐职能。 

– 区域和国际大国现在必须证明自己是真正下定决心打击恐怖主义并放

弃先前的做法，因为这些做法延长了叙利亚危机和叙利亚人民的苦难。

叙利亚提醒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负起责任，并期待它们展现真实承诺

和采取真诚措施，在与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事先协调和充分合作的情况

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170(2014)号决议。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0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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